北京市教育系统基建及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办法
（试行）
为规范我市教育系统基建及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工程质量，维护投资和建设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原国家教委24号令）和《教育审计规范》，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基建工程及修缮工程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基建、修缮工程项目，是指工程项目，是指北京市教育系统以国有资产（包括以土地投资为合作项目）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和修缮工程项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是指项目投资经济活动开始至项目竣工验收前，由专门审计机构对其与项目有关的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效益性进行的审计监督。
第三条　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审计的目的，是促进项目建设有关单位加强管理，保障建设及修缮投资合法、合理使用，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正确评价投资效益。
第四条　审计机构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开工前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基建及修缮维修工程项目开工前的各项审批手续是否完备、合法，投资是否纳入部门或单位的年度投资计划或预算；
（二）基建、修缮工程项目投资来源是否符合规定，当年资金是否落实；
（三）基建规模和设计标准是否与主管部门批准文件相符，有无超规模、超标准问题；
（四）工程招标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手续是否完备、合法，施工合同或协议书中对双方的责权利，质量、工期、取费等级、拨付款办法，奖惩、保修及时效等内容的约定是否全面、符合规定；
（五）设计收费是否符合规定。
第五条　审计机构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征地拆迁费用支出是否真实、合法，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道路、通水、通电等费用支出是否真实、合法；
（二）调整概算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编制办法、定额和标准，是否经过审批；设计变更的内容是否符合规定，手续是否齐全；有无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标准等问题；
（三）建设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转移、侵占、挪用建设资金和损失浪费等问题；
（四）工程价款结算、往来帐款和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合法，有无偷工减料、高估冒算、虚报冒领公程款等问题；
（五）设备和材料等物资是否按设计要求采购，有无盲目采购或收取回扣等行为；设备和材料等物资的验收、保管、使用与维护是否有效；
（六）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验收规范及合同要求，施工进度是否按计划进行，施工组织是否合理，施工单位有无违法违纪行为。
第六条　审计机构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及说明书是否真实、全面、合法；
（二）工程量是否真实，套项及价格是否合理，计取综合费及执行文件、选用定额版本是否准确符合规定；
（三）竣工决算的编制依据是否符合规定，资料是否齐全，手续是否完备，各项清理工作是否全面、彻底；
（四）建设项目概预算最终执行情况如何；
（五）交付使用财产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及时办理财务入帐手续，是否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移交手续是否齐全、符合规定，成本核算是否准确，有无挤占成本、提高造价、转移投资等问题；
（六）转出投资、应核销投资、支出等列支依据是否充分，手续是否完备，内容是否真实，核算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虚列投资问题；
（七）甩尾工程的未完工程量与所需投资计算是否准确、符合规定；
（八）项目结余资金情况，包括银行存款、现金、其他货币资金是否真实、准确；库存物资实际存量是否真实，有无积压、隐瞒、转移、挪用等问题；往来款项是否真实、合法，有无转移、挪用建设资金和债权债务清理不及时等问题；
（九）基建收入的来源、分配、上缴和留成及使用是否真实、合法；
（十）项目投资包干指标完成情况如何，包干结余分配是否符合规定。
第七条　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审计由各部门、各单位审计机构组织实施，也可委托社会审计组织实施审计，具体委托事项由审计机构办理，委托费用按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列入建设成本。
第八条　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未经审计不得办理结算手续，预付项目工程款应留足尾款。
第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支持内审机构开展建设工程、修缮工程项目审计，在人员和经费上给予保证。审计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
第十条　审计机构在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进行审计时，有权要求被审计单位积极配合，并限期提供下列文件、报表和资料：
（一）项目批准建设的有关文件、设计文件、历次调整概预算文件；
（二）初步竣工验收报告；
（三）承包合同及结算资料，自行采购设备、主要材料的合同、清单及出入库资料，重大设计变更资料；
（四）自项目建设之日起的工程进度报表和财务报表、工程竣工决算报表，以及其他与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
（五）国家有关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法规和当地政府发布的工程预算定额及其配套的有关取费文件等。
第十一条审计机构在对基建、修缮工程项目进行审计时，应当按照《教育审计规范》组织实施。对查出的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和损害本部门、本单位权益的行为及其有关责任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提出处理、处罚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